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７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６４

，

１４５

，

７６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０６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４２

应城市红双环工贸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 咨询联系人：张健

咨询电话：

０７１２－３５９１０９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１２－３５９１０９９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其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届十九次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点

３

、会议地点：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

２０００

号虹桥宾馆

２

楼嘉庆堂

４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确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的议案；

３

、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电气 （集团） 总公司所持有的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４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所持有的上海电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６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采购之持续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上述第

１－２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尚须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

２／

３

以上投票赞成才能通过。上述第

３－６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尚须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

１／２

以上投票赞成才能通过；上述第

３

、

５

、

６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须回避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星期四）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

Ａ

股股东均有权参加会议。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

Ａ

股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股东授权委托书》。

四、登记方法：

１

、现场登记：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地点：中国上海市恒丰路

６００

号机电大厦

３

楼珊瑚厅；

登记文件：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自然人股东请携带身份证

／

护照、股票账户卡（委托出席者还须携带授

权委托书及受托人本人身份证护照）；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法人股东请携带法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文件（如

营业执照等）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委托出席者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本人身份证

／

护照）。

２

、传真登记：凡是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将会议回执（格式详见附件二）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星期一）前以传真方式送达公司，传真：

８６２１－３４６９５７８０

。传真请注明联系方式，以便公司回复。

３

、信件登记：凡是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将会议回执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一）前以信件

方式送达公司。送达时间以邮戳为准。来信请寄：中国上海市钦江路

２１２

号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室收；邮编：

２００２３３

。来信请注明联系方式，以便公司回复。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市钦江路

２１２

号

２

、联系电话：

８６２１－３３２６１０３０

３

、联系传真：

８６２１－３４６９５７８０

４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按有关规定不发放礼品，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一：股东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一：股东授权委托书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大会主席）或

＿＿＿＿＿＿＿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股东大会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确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３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所持有的上海电

气租赁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４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

案

５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所持有的上海电

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６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采购之持续性关联交

易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

Ａ

股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小写）：

＿＿＿＿＿＿

股，（大写）：

＿＿＿＿＿＿＿＿＿＿＿＿＿＿＿＿

股。

委托人身份证

／

护照号（或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联系方式：

＿＿＿＿＿＿＿＿＿＿＿＿＿＿＿＿＿＿＿＿＿＿＿＿

受托人身份证

／

护照号：

＿＿＿＿＿＿＿＿＿＿＿＿＿＿＿＿＿＿＿＿＿＿＿＿

受托人联系方式：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

附件二：股东大会回执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

＿＿＿＿＿＿＿＿

，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在中国上海市延安

西路

２０００

号虹桥宾馆

２

楼嘉庆堂举行的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Ａ

股）

身份证

／

护照号

通讯地址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 签署：

＿＿＿＿＿＿＿＿＿＿＿＿＿＿＿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２

、个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

／

护照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复印件；法人股东请附上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

账户复印件及拟出席会议股东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写好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１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陈钦鹏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增加授信额度、美元结算前风险额度及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将商业承兑汇票额度由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至

６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美元结算前风险额度由

１３５

万美元增至

１５０

万美元。授权董事长陈钦鹏先生代表本公司签

订有关合同及文件。

鉴于该商业承兑汇票额度为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集团授信模式，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与公司共同使用该额度， 其中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可使用最高

额度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因此，同意由公司为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

表决情况：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登载于《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６

。

２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意公司对原《公司章程》中第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四十五

条、第七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六条及第一百五十七条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章程修正案》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鉴于该议案及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高新科技园

Ｗ２－Ａ７

楼公司会

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时登载于

８

月

１４

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原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１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被担保人姓名：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心共赢”）

２

、本次担保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３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４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累计金额（含本次对外担保）为人民币

２６

，

１００

万元、美元

１

，

１００

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及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原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商业承兑汇票额度已不能

满足公司票据付款需要，现拟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将额度增至

６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鉴于该商业承兑汇票额度为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集团授信模式，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与公司共同使用该额度， 其中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最高可使用

额度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根据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要求，需由公司及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

品有限公司相互提供交叉担保。具体为：公司为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担保，深

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

６

，

５００

万元担保。

上述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贸广场

Ｂ

座

１６Ｂ２－１

（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陈钦武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家具、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五金制品、电子产品、日用百货、工艺

礼品、体育用品的购销及上门安装、维护；定型包装食品批发；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及其它限制项目）。

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数据

营业收入

１８２

，

３１８

，

８５６．１ ５５

，

４１６

，

９７１．１５

利润总额

４

，

０１４

，

４７９．１８ １

，

９５３

，

３１０．１７

利润

３

，

７６０

，

７５５．９８ １

，

４６４

，

９８２．６３

资产总额

４３

，

７５６

，

８１９．４９ ４３

，

９８４

，

７２９．７０

负债总额

２１

，

９５０

，

６６５．４ ２１

，

０４７

，

５１６．１０

净资产

２１

，

８０６

，

１５４．０９ ２２

，

９３７

，

２１３．６０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

６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授信

额度为汇丰银行集团授信模式，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该担保

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履行了相应程序，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此次担保有利于公司子公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降低

财务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就该授信额度提供总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连同本次担保，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２６

，

１００

万元，美元

１

，

１００

万元，实

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０．００

万元， 担保金额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重的

３０．９２％

（美元按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１

美元对人民币

６．３４４７

元计算），无逾期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均无

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１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高新科技园南区

Ｗ２－Ａ７

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关于公司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章

程修正案》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８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高新科技园

Ｗ２－Ａ７

楼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相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人：赵文宁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２４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２３００

联系邮箱：

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ｉｘ．ｃｏｍ．ｃｎ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高新科技园

Ｗ２－Ａ７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２

、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投票指示对相关议案进行投

票，如本授权委托书没有做出具体投票指示，该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投票指示 议案编号（请填入议案的阿拉伯编号）

投赞成票的议案

投反对票的议案

投弃权票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并征集

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届满。为

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 “《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将第二届董事会的

组成、选举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布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任期及选举方式

（一）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有

７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设董事长

１

名，副董事长

１

名。新任董事就任时间在上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任期三年。

（二）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

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

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二、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现任董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可以

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职工代表董事除外）。由单一股东或者具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数

不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４

名）。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现任董事会、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１％

以上的股

东，可以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单一股东或者具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数不超过本次

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３

名）。

三、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前以书面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提

名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详见五、提名人应提供的文件及提名方式）；

（二）提名时间截止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将符合资格的董

事人选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审议并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候选人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候选人资料真实、完整，保证当选

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五）公司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包括但不限

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报送深圳证

券交易所，经其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四、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能被提名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

７

、自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的；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１０

、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

１１

、国家公务员或担任公司董事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的；

１２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之

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１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２

、具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所要求的独立性；

３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４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按照相关

规定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５

、 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应当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

注册会计师资格、高级会计师或者会计学副教授以上职称等专业资质；

６

、在公司连续任职独立董事已满六年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被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候

选人；

７

、独立董事候选人最多在五家上市公司（含本公司）兼任独立董事；

８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被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２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

３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

（

４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５

）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６

）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或者在

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７

）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

８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

９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

１０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１１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

１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五、提名人应提供的文件及提名方式

（一）提名须以书面方式作出，提名人应当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董事候选人提名表（见附件）；

２

、董事候选人履历表、学历

／

学位

／

职称证书复印件、资格证复印件；如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及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复印件；

３

、董事候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４

、能证明符合公司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提名人为公司股东，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提名人为自然人股东的，需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提名人为法人股东的，需提供加盖公司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

２

、股东证券帐户卡复印件；

３

、股份持有证明文件。

（三）提名人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方式：

１

、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送达两种方式；

２

、要求提名人将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送达或邮寄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件以邮戳

时间为准）。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１１０６

；信函上请注明“董事会候选人提名”字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联系人：吴建海 张晶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附件：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表

提名人姓名

／

名称 联系电话

提名的候选人类别（在对应

类别后面画

○

）

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学历 职称 资格证书

简历（包括工作履历、兼职情况，可提供附件）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条件

其他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等）

提名人（盖章

／

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并征集

监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届满。为

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将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换届选举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等公布如下：

一、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任期及选举方式

（一）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有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２

名，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

设监事会主席

１

人。新任监事就任时间在上届监事会届满之日，任期三年。

（二）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每一

股份拥有与应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二、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现任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可以

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３

名）的

１／２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

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１／２

。

（二）职工代表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方式选举产生。

三、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监事候选人的提名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前以书面方式向公司监事会提

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详见五、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人应提供的文件及提名方

式）；

（二）提名时间截止后，公司监事会对被提名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对于符合资格的人选，将以提案的

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应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监事候选人资料真实、完

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监事职责；

四、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能被提名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１０

、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

１１

、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１２

、国家公务员或担任公司监事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的；

１３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五、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人应提供的文件及提名方式

（一）提名须以书面方式作出，提名人应当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表（见附件）；

２

、监事候选人履历表、学历

／

学位

／

职称证书复印件、资格证复印件；

３

、监事候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４

、能证明符合公司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提名人为本公司股东，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提名人为自然人股东的，需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提名人为法人股东的，需提供加盖公司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

２

、股票帐户卡复印件；

３

、股份持有证明文件。

（三）提名人向公司监事会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方式：

１

、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送达两种方式；

２

、要求提名人将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送达或邮寄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件以邮戳

时间为准）。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１１０６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字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联系人：吴建海 张晶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附件：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表

提名人姓名

／

名称 联系电话

被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学历 职称 资格证书

简历（包括工作履历、兼职情况，可提供附件）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条件

其他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等）

提名人（盖章

／

签名）：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8

月

1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723

证券简称

:

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23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2012-020

）

2

、会议时间：

2012

年

8

月

12

日 上午

9

：

30

3

、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

31

号哈伯中心

12

层

4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5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姚锦龙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58,400,090

）股，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

41.83%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2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本次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58,400,09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黄昌华、杨晓娥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2012-060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日海通讯

"

）于

2012

年

7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2012-044

号公告

)

， 详细披露了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日海通讯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日海设备

"

）拟与陈志平先生合资设立深圳市纬海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纬海技

术

"

）事宜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2

年

7

月

3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

。本公司现就

该事项进展情况再次进行公告。

日前，纬海技术已完成设立工商登记工作，并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纬海技术的工商登记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纬海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上坑社区观盛四路

3

号

A

栋

201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配线设备、户外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楼宇智能化系统、机房配电产品、网络产

品的生产与销售；通信网络物理连接技术设备、数据中心绿色节能技术设备、通信网络机房防雷配电技术

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数据机房和智能化楼宇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

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股东：日海设备（出资

1,645

万元，出资比例

82.25%

），陈志平（出资

355

万元，出资比例

17.75%

）

法定代表人：肖红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2-03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核准设立

1

家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关于核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省武

汉市设立

1

家分公司的批复》（闽证监机构字〔

2012

〕

82

号），核准公司在湖北省武汉市设立华中分公司，管

理湖北、湖南、河南三省的证券营业部。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分公司监管规定（试行）》等有

关规定，申请设立登记，完成分公司的筹建工作，依法配备人员，健全完善业务制度和设施，并向分公司所

在地证监局申请验收。分公司取得《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后，将依法在监管部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

开展业务。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2-019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制定现金分红政策征求

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建立持续、科学、透明的分红政策和决策机制，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监

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

］

37

号）和湖北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鄂证监公司字

[2012]26

号

)

等文件要求，公司拟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修

订和完善，并将形成相应的文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为使本次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及现金分红政策更为科学、合理，更加充分反映中小投资者的诉求，现就

本公司现金分红政策有关事项向广大投资者征求意见， 本次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17

日下午

5

：

00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将意见反馈至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电话：

027－83790455

传真：

027－83790755

邮箱：

gzb＠cggc.cn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